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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康达法意字[2022]第 4768 号 

致：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收购管理办法》”）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

勤勉尽责精神，就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相

关事项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本所律师仅基于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

法律意见。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、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，是以

现行有效的（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政府主管部

门作出的批准和确认、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、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、资信评级机构、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

书，以及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、复制，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

作出判断；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，或虽为本所律师从上述公

共机构抄录、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的材料，本所律师已经进行

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。 

本所律师对于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

的资格。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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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、结论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做出任何明

示或默示的保证。 

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保证本《法

律意见书》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。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本所律师依法

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公司已向本所保证，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所提供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供公司为本次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暨实际控

制人变更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 



法律意见书 

3 

正  文 

一、 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及终止 

2014 年 7 月 24 日，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

约定双方在处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

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。该协议有效期于公司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满 36 个月届满。 

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《关于同意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

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﹝2014﹞

2279 号）核准，公司的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并公开转让，上述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有效期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届满。 

2017 年 12 月 21 日，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续签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

该协议有效期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届满。 

2022 年 12 月 21 日，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出具了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

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，确认上述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在有效期届满后不再续

签，双方基于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权利义务关系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终止；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后，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作为公司

的股东，将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依照各自

的意愿、独立地享有和行使相关股东及/或董事权利，履行相关股东及/或董事义

务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和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

告知函》系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其内容不存在违反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情形；根据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

和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的相关约定，王壮鹏先生和王壮

加先生基于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权利义务关系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终止。 

 

二、 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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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公司公告文件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有效期届满前，公司控股股东为王

壮鹏先生，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

账户前 200 名明细数据表》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

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所示： 

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王壮鹏 5,6971,000 27.84 

2 深圳市前海金兴阳投资有限公司 10,366,000 5.07 

3 王壮加 6,000,000 2.93 

4 汕头市新联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,000,000 2.44 

5 蔡丹虹 1,000,000 0.49 

6 蔡建涛 350,000 0.17 

根据上表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，王壮鹏先生直接持有并通过深圳市前

海金兴阳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兴阳”）和汕头市新联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新联新”）间接控制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35.35%，王壮加

先生直接持有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2.93%。王壮鹏先生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

权超过 30%，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此外，王壮鹏先生系公司创始人，且自公司成立至今，王壮鹏先生一直担任

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主导作用，并对公司的生

产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后，公司控股股东

不变，仍为王壮鹏先生；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变更为王壮

鹏先生。但需说明的是，由于王壮鹏先生与蔡丹虹女士为夫妻关系，与王壮加先

生为兄弟关系，与蔡建涛先生为郎舅关系，且王壮鹏先生为金兴阳和新联新的实

际控制人，王壮鹏先生、蔡丹虹女士、王壮加先生、蔡建涛先生、金兴阳、新联

新仍需遵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一致行动的规定，在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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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变动和股份减持活动中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 

三、 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和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

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系王壮鹏先生和王壮加先生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其内容不

存在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情形；《一致行动

人协议》的权利义务关系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终止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

王壮鹏先生。王壮鹏先生、蔡丹虹女士、王壮加先生、蔡建涛先生、金兴阳、新

联新仍需遵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一致行动的规定，在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

权益变动和股份减持活动中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 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壹式叁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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